蔡甸区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
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2024年，全区预算单位严格落实习惯过紧日子要求，坚持严控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扎实推进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审核和预算管理取得实效，真正精打细算、节约开支、勤俭办事。现将蔡甸区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公开如下：
一、“三公”经费的单位范围

蔡甸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“三公”经费的预算单位共计320个，其中：行政单位61个、行政类事业单位2个、公益一类事业单位250个、公益二类事业单位7个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

2024年度蔡甸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1449.48万元，决算数1333.12万元，全年预算执行率91.97%，比2023年度决算数1440.00万元减少106.88万元，下降7.42%。其中：
（一）因公出国(境)费用支出：全年预算数46.44万元，决算数46.44万元，全年预算数执行率100%，比2023年度决算数11.97万元增加34.47万元，增长287.97%。主要原因是，2024年度蔡甸区因公出国（境）批次2个，人数15人，较2023年度有所增加。

（二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：全年预算数1382.98万元，决算数1280.68万元，全年预算数执行率92.60%，比2023年度决算数1414.96万元减少134.28万元，下降9.49%。主要原因是，预算单位2024年度公务用车“油改电”，节约公务用车出行成本。
（三）公务接待费支出：全年预算数20.06万元，决算数5.99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数的29.86%，比2023年度决算数13.07万元减少7.08万元，下降54.17%。公务接待费2024年度决算数较2023年度有所减少。主要原因是，全区预算单位坚持落实过紧日子要求，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的范围、标准和程序，注重节约和规范公务接待，有效降低公务接待费用支出。
2024年，全区预算单位牢固树立习惯过紧日子思想，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，蔡甸区“三公”经费总额较2023年度实现同比下降，切实把财政资金用在“刀刃”上、用出实效来。今后的工作中，将以开展财政科学管理试点为契机，推进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常态化监管与精细化管理相结合，确保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稳定在合理区间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备注：“三公”经费口径说明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：反映区级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培训费等支出。

2、公务接待费：反映区级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外宾接待）费用。

3、公务用车购置费：反映区级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（含车辆购置税）。包括执法执勤用车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一般公务用车车辆等。

4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：反3映区级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、租用费等支出。



